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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託  書 
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茲因委託人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總公司

及分公司；以下簡稱證券公司）辦理下列全部或一部業務，就委託人應付證券公司及應向證

券公司收取款項以及證券公司其他代收付款項(均包括但不限於買賣價款、配息、手續費、處

理費、其他相關費用等)之撥轉收付，特委託 貴行依下列勾選辦理: 

業務項目 申請/終止 指定帳戶 
委託人所屬 

證券公司之分公司 

1.買賣國內有價證券 
□申請 

□終止 

□新台幣存款帳號: 

□□-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-□ 

分公司: ________ 

券商代號:□□□□ 

2.買賣外國有價證券

(複委託) 

□申請 

□終止 

□新台幣存款帳號: 

□□-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-□ 

□外幣存款帳號: 

□□-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□□□-□ 

分公司: ________ 

委託人並同意約定條款如下: 

一、委託人應繳付證券公司之款項，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等所載金額為準，由

貴行於規定交割或付款時間逕自(免憑存摺並免由委託人簽具取款憑條)上表指定帳戶轉

撥交付證券公司。委託人指定帳戶如為活期儲蓄存款，則指定帳戶適用  貴行證券戶存

款利率。若委託人指定帳戶存款不足抵扣應繳金額時，  貴行得自行決定先就指定帳戶

全部餘額轉撥，至委託人補足應繳金額止或全部不予轉撥，相關爭議悉由委託人與證券

公司自行解決。 

二、如委託人委託證券公司辦理之業務項目為買賣外國有價證券(複委託)，委託人另同意： 

(一) 貴行得依證券公司指示(包括但不限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，指示內容包括但不限於

委託人身份證字號、指定帳戶戶名與帳號、金額、日期等) 辦理指定帳戶存款之圈

存(委託人無法提領或動用該款項，即非屬可用餘額之範圍)、解圈、解圈扣款、扣

款、入帳圈存，前開指示一經送達貴行即對委託人發生效力，委託人應受拘束，除

有第十二條之書面同意外，不得撤銷。 

(二) 貴行辦理買賣外國有價證券(複委託)之價款悉依證券公司指示金額內容辦理撥轉

收付。委託人買賣外國有價證券，如指定以新台幣存款帳戶撥轉收付，並經證券公

司代向 貴行換匯交割者，悉依交易當時即期買/賣牌告匯率為準，如涉及新臺幣結

匯者，應遵循「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」及其嗣後修訂施行之相關法令規定。委

託人與證券公司間如因幣別轉換匯差所生之爭議，委託人同意自行與證券公司處

理，概與 貴行無涉。 

(三) 日後結清指定帳戶時，貴行於收受證券公司確認委託人得逕行銷戶之通知前，貴行

有權拒絕接受委託人結清上開存款帳戶之請求。 

三、如須於同一日內自委託人指定帳戶，執行數筆圈存、扣款或其他扣款交易(包括但不限於

保險費、水電費、電信費)時，  貴行有權自行決定各筆圈存、扣款之先後順序。 

四、委託人如有應向證券公司收取款項，同意依據證券公司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等所載金額

為準，於貴行收妥證券公司撥交  貴行後，由  貴行逕行撥入證券公司指定之委託人指

定帳戶。 

五、委託人瞭解貴行對委託人應付或應向證券公司收取之款項，其正確性與真實性不負認定

之責，證券公司所編製之清單、明細表、指示事項等內容倘有錯誤、不符合指定規格、

延遲，致貴行發生無法於指定期日內完成撥轉收付作業、重複扣款、撥錯帳戶或金額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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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等情事，或委託人對證券公司之指示有所疑義或認為有錯誤，或委託人對應收、應付

金額有爭執時，委託人同意自行負責與證券公司處理，概與  貴行無涉。 

六、委託人同意貴行於營業日提供指定帳戶之存款餘額(以貴行提供時之餘額)予證券公司，

並同意證券公司得隨時向 貴行查詢委託人於指定帳戶內之餘額。 

七、倘扣款日指定帳戶內之存款餘額不足支付證券公司指示撥轉金額時，貴行不負任何墊付

或通知委託人之責任。又如證券公司重複就該筆交易指示貴行扣款，貴行並不負實質認

定之責，並應依證券公司指示為扣款。 

八、如因證券公司遞送資料延誤，或因貴行電腦設備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致轉撥作業

無法如期辦理時，委託人同意依貴行與證券公司另行洽商之方式辦理轉撥事宜。 

九、日後委託人遺失印鑑或變更印鑑時，本委託書仍繼續有效。 

十、委託人瞭解並同意，有下列情形者，貴行得無須圈存、轉撥交付款項之義務，亦無需通

知委託人及證券公司： 

（一）指定帳戶存款不足圈存或委託人之存款或指定帳戶遭法院、檢察署或其他機關扣

押、凍結；或 

（二）款項圈存後轉撥交付證券公司前，委託人之存款或指定帳戶遭法院、檢察署或其

他機關扣押、凍結；或 

（三）貴行為防制洗錢、打擊資助恐怖主義。 

十一、指定帳戶有前條情形，使貴行無法圈存證券公司指示之金額或將款項轉撥交付證券公

司，致影響股款交割等，概由委託人自行負責處理，貴行不負任何責任。 

十二、本委託書於送達貴行，並經貴行辦妥手續後，始生效力。委託人得隨時以書面終止本

委託書，於書面通知送達貴行，並經貴行辦妥手續後生效，但生效前證券公司已送達

貴行之指示或已完成圈存之款項，除經證券公司書面同意解除外，同意由貴行依證券

公司指示辦理。 

 

本委託書壹式兩份，由銀行及委託人各留存壹份，另銀行得交付影本予證券公司留存。 

 

此致 

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
 

委  託  人

（即存戶）：               (親簽並蓋原留印鑑) 
 
身分證或營利

事業統一編號： 
 

 
驗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主管： 


